
附件2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任务编号
	祥龙公司整改方案第一项

	
	问题概述
	在国资国企引领示范作用发挥方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仍有差距，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够深入，思想认识不足，未形成系统完整有效的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学习研究不够深入。2020年至本次督察前，公司党委会及总经理办公会未统筹研究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也未开展系统性业务培训；部分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认识浮于表面，缺乏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提升、企业经营融合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责任单位
	祥龙公司党委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所属各单位

	整改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升全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识，坚持党委对环保工作重大问题的统筹研究，把握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整改措施
	（一）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议题列入党委议事范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责任单位：祥龙公司党委办公室；所属各单位）
（二）通过经理办公会会前学习，进一步增强领导班子成员对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认识；经理办公会定期听取专题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议题，确保统筹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责任单位：祥龙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所属各单位）
（三）每年利用领导干部形势理论大讲堂、专题讲座、实地学习等形式，开展至少一次的环保教育培训工作。把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为统筹生态文明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理论基础。（责任单位：祥龙公司党委组织部；所属各单位）
（四）将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祥龙公司2025年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每半年组织开展1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学习，为领导干部配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等学习材料，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辅导，广泛开展政策宣讲等措施，进一步深化全系统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认识。（责任单位：祥龙公司党委宣传部；所属各单位）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一)公司党委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议题列入党委议事范围，坚持党建引领、高位统筹生态环保相关工作。2025年共审议生态环保相关议题5项；坚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列为党委常委会“第一议题”进行传达学习，以更高站位领会讲话精神核心要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2025年4月16日，在第七次党委常委会上，公司党委常委集中学习“中央政治局2025年3月31日会议精神（审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2025年10月22日，在第二十一次党委常委会上，公司党委常委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所属各单位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议题列入党委议事范围，党委会以“第一议题”形式，持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讲话重大意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增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提升、企业经营融合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2025年7月11日，第十四次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该制度为公司生态环保工作提供了系统性、规范化的制度依据；同步审议《祥龙公司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5年11月27日，第二十一次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祥龙公司关于贯彻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三）2025年10月，祥龙公司党委组织新任职干部与所属单位生态环保工作人员联合培训，邀请外部专家专题讲授《ESG标准与企业价值提升》，未来公司党委将采用多样化形式，持续做好生态环保有关内容培训。
（四）公司党委年初即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年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确立每半年开展专题学习的常态化机制，并通过配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增强理论学习的系统性与深刻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先后在理论中心组学习中原原本本学习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通过领读领学、深度研讨，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与制度要求，切实提升了领导班子对绿色发展极端重要性和系统性的认识。所属各单位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多种形式，及时组织学习生态文明新理念、新政策，实现了学习全覆盖。有力推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系统领导干部中入脑入心，增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为企业在发展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夯实了思想根基。

	整改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底，长期坚持

	
社会监督联系人 及电话
	李志楠。66253625




